
全国农作物种子标委会

农种标委函 E,09,〕 1号

全国农作物种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
关于换届及征集委员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全国农作物种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(sAC/TC37)(以 下

简称
“
种标委
” )是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,

在全国范围内负责农作物种子领域标准化工作的专业标准

化技术委员会。第三届技术委员会工作已满五年,。根据 《全

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》 (总局令 191号 )的相

关要求,经主管部门同意,现开始筹各换届工作。本着广泛

参与的原则,现面向全国各有关单位公开征集第四届技术委

员会委员,具体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征集范围

面向全国征集农作物种子领域的生产者、经营者、使用

者、消费者、公共利益方 (包括教育科研机构、行政主管部

门、社会团体 )等单位的委员人选。本次征集不含种标委分



委会委员。

第三届委员会的委员可以连任,但需要重新登记。

二、委员条件

(一 )从事农作物种子领域或相关工作 10年以上,熟悉

农作物种子业务工作,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、技术研究、

检验测试、监督管理等方面有一定专长,具有较高理论水平、

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;

(二 )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,或者具有与中级以

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,参加过农作物种子标准制修

订相关工作,年龄一般不超过 55岁 ;

(三 )热心农作物种子标准化事业,能积极参加种标委

活动,自 觉遵守技术委员会章程,认真履行委员的各项职责

和义务 (按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、送审稿等反馈意见,出席

标准审查会、年会以及参与标准化工作培训等相关活动,按

时进行投票表决等 );

(四 )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任职的人员,并

经其任职单位同意推荐 ;

(五 )符合 《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》的

其他有关要求:

三、报送材料及要求

(一 )委员候选人按照 《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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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的相关规定,填写 《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

登记表》(见附件 ),并提供任职单位基本情况介绍。

(二 )委员候选人推荐单位负责审查登记表,确保其真

实性。由单位负责人在登记表
“
单位意见

”
一栏签署意见 ,

并加盖单位公章 (申请人工作单位名称应与加盖公章的名称

一致 )。 同一单位推荐的委员人数不超过 3名 ,同 一人员不

能在 3个以上技术委员会担任委员。

(三 )委员候选人推荐单位于⒛22年 3月 10日 前,将

委员登记表纸质材料一式四份 (贴本人近期正面免冠二寸彩

色照片,正反面打印),另 提交同底照片 2张 (背后注明姓

名和单位 ),邮寄至秘书处,同 时将登记表电子文档发送至

秘书处邮箱 (邮件主题为:TC37-单位名称-姓名 )。

(四 )秘书处将根据相关规定对申报人选进行综合评议 ,

提出第四届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和组建方案建议,经主管部

门批准后,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批。

(五 )所有报送资料将作为技术档案留存,不再退还本

人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秘书处所在单位: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号楼 620室

由阝    嘲高: 100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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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:晋芳

电    话 : 010-59194511

电子邮箱:jinfangaagri。 gov。 cn

附件: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登记表

技术委员会

日

全国农作物种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⒛22年 2月 7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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